鳥松鄉立圖書館電腦網路查詢使用規則及收費標準

一、鳥松鄉立圖書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提供網際網路，便利讀者上網，提供更充足的學習方式及場所；即時獲取資訊及全文資料，特制定本規則。

二、借用辦法:

（1） 符合閱覽資格之讀者，應憑證親至櫃台登記借用，不得代他人借用。

（2） 借用電腦每人限用卅分鐘，如無人使用經館員同意得延長使用時間；中途離開座位超過十分鐘，視同放棄權力，館員得分配其他讀者使用。(可先預約登記，依序遞補)，使用者應在登記時間內歸還電腦，預約者若超過預約開始時間十分鐘未到者則，視同放棄。

三、使用規則：使用者，請遵守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禁止利用本系統上色情網站、玩電子遊戲。

（二）如欲列印資料請使用本館提供之印表機列印，A4規格一頁收耗材使用費二元，如欲下載資料，本館提供之空白磁片每片十元，請自備零錢洽服務人員辦理。收入全數按季解繳本所公庫，以上均不製發收據。
（三）電腦如有損毀、破壞，破壞者應依本館「圖書資料及設備毀損、遺失賠償要點」辦理賠償。

（四）若違反本規則，不聽勸阻者。本館得暫停其閱覽資格二星期；情節重大者，取消閱覽資格半年。

（五）本館之設備僅提供使用者為個人非營利目的之用；使用者如有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，概由使用者自行負責。

